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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司文 2023 3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全面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办、宣传部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、文广旅局，市直和驻许各单位，各

人民团体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扎实做好“八五”普

法工作，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，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

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提升全民法治素养，繁荣社会主义法治

文化，打造一批具有许昌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，市委依法治

市办现面向全市广泛征集优秀法治文化作品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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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扬法治文化、传播法治文明

二、征集对象

全市机关事业单位、媒体、文化设计企业、个人等，均

可以单位或个人名义报名参加。

三、征集要求

（一）题材范围

1.展现我市法治建设过程中，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初心使

命的感人事迹和鲜活实例。

2.突出宣传宪法，深入宣传宪法的重大意义、基本内容

和主要精神。

3.突出宣传民法典，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

关的法律法规及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，深入学习宣传党内

法规。

4.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法律热点

问题，宣传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我市

制定的《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《许昌市科技创新促进

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。

（二）类型及格式

1.许昌普法卡通形象人物

参赛作品需保留图片格式以及分辨率 300dpi 以上可用

于印刷生产的位图源文件或矢量文件，附 200 字以内的设

计理念说明，获奖作品需根据主办单位要求进行最后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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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摄影作品

纪实类，大小 1M 以上。

3.视频作品

“三微”类：包括微电影（15 分钟以内）、微视频（5

分钟以内）、微动漫（5 分钟以内）、短视频（1 分钟以内）。

音乐 MV 类：原创音乐视频作品。视频作品格式要求 MP4 或

MOV，分辨率 1920×1080（高清）。

4.绘画作品

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，或其他

画种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

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
5.书法作品

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。

6.语言作品

影视剧剧本（包括梗概）6000 字以内。相声、小品、

三句半、快板等，形式不限。

7.诗歌作品

各类形式不限。

（三）作品要求

1.注重政治性、思想性、法治性、艺术性相统一，大力

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传播正能量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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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注重与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地方文化相结合，注重

以案释法，注重阐释法律知识，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，体现

多层次广覆盖，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、小故事反映大时代，

体现许昌特色。

3.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，不得抄袭、盗用他人作品，不

得侵犯他人或机构知识产权。如作品画面、音乐等含有非原

创内容，必须于片尾字幕标明来源。选送作品如涉及肖像权、

著作权等问题由作者自行解决。

（四）评选与表彰

活动将根据征集情况设置奖项，经主办方初评、专家评

审团复评，评选出获奖作品，并给予相应奖励。各类获奖作

品均设一等奖 1 个，二等奖 2 个，三等奖 3 个，优秀奖

若干，并结合参与情况及成绩，评选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

老师奖若干名。以上获奖单位和个人均颁发证书，此外，获

得三等奖以上作品将给予一定物质奖励。

（五）收集截止时间

2023 年 3 月 31 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各地各部门要把此次活动作为

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，高度重视，周

密安排，结合本单位、本行业领域实际，细化具体措施，指

定专人负责，有重点地挖掘、培育、创作一批具有地域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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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特色，富含法治底蕴的法治文化精品。各地各部门落实情

况及成效纳入法治许昌（政府）工作考核。

2.严格把关，提升质效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

方向和舆论导向，加强作品创作把关力度，确保作品创作在

引用、阐释法律条文和法律知识时做到准确、严谨和规范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全面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委员会守法普法

协调小组牵头组织本地优秀作品的征集、初评，推荐作品数

量每个类型不少于 2 件。市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负责本系

统优秀作品征集、初评工作，至少报送 1 件作品。

3.大力推广，有效应用。对征集的优秀作品，将推荐参

加国家和省相关优秀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活动，并在“法润许

昌”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进行选登，开展优秀法治文化作

品巡展。同时在重大节庆日、法律法规实施日等时间节点，

广泛应用至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，实现共建共享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1.主办单位因公益目的，对参评作品无偿享有复制、宣

传、出版及展览等权利，不再另付稿酬。

2.参评作品应是在 2021 年以来完成的作品，参加过往

届作品征集、展播的作品不得参评。所有稿件一律不予退还。

3.参评作品一经提交，即表示完全接受参评有关规定和

以上法律问题说明。

4.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。



6

联系人：张硼 陈玉 联系电话：2623409

邮箱：xcpfb3409@126.com

附件：“弘扬法治文化、传播法治文明”优秀法治文化

作品征集报名表

中共许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

许昌市司法局 许昌市文广旅局

2023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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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报送单位：

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品简介 作者 联系方式 备注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